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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09. 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的国家的平稳过渡战略 

 大会， 

 回顾其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206 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11 月 5 日第 2004/66 号决议， 

 再次确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0 年 7 月 28 日第 2000/34 号、2001 年 10 月 24 日第

2001/43号、2002年7月26日第2002/36号和2004年6月3日第2004/3号决议， 

 1． 再次强调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的国家需要有平稳的过渡； 

 2． 再次确认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的国家的发展计划、方案和项目不会因

此而被打乱； 

 3． 决定通过以下过程来确保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的国家平稳过渡： 

 (a) 发展政策委员会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进行三年期审查时，如确定一个国家

首次符合毕业标准，即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它的定论； 

 (b) 在某国首次达到毕业标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将邀请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秘书长编写上文第 3段(a)所述的所确定国家的脆弱性概况，
1 
供发展政策委员

会在下一次三年期审查中加以考虑； 

 (c) 在发展政策委员会进行上文第 3(b)段所述的下一次三年期审查时，将重新

审查有关国家是否符合毕业的条件，如再次确认该国符合毕业的条件，委员会将

根据既定程序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建议；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9 年，补编第 13 号》（E/1999/33），第三章，第 1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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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在发展政策委员会三年期审查会议之后举行的第一届

实质性会议上，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并将理事会的决定转送大会； 

 (e) 在大会决定注意到发展政策委员会让一国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毕业的建

议提出后三年，毕业即开始生效；在此三年期间，该国仍列在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上，并仍然享有该名单所列国家享有的优惠； 

 4． 邀请毕业国家与双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的合作，在联合国系统的支助

下，在这三年期间拟订过渡战略，以便在一个与本国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时间内，

根据它作为列在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的国家享有的优惠逐步减少的情况，进行调

整，并确定毕业国家及其双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为此应采取的行动； 

 5． 建议毕业国家在双边和多边发展和贸易伙伴的合作下，建立一项协商机制，

以便于拟订过渡战略和确定有关行动； 

 6．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以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的身份，援助从最不发达国

家名单中毕业的国家，一经要求，即由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向

协商机制提供支助； 

 7． 敦促所有发展伙伴支助过渡战略的执行，避免毕业国家所获官方发展援助或

技术援助骤然减少； 

 8． 邀请发展和贸易伙伴考虑向毕业国家提供此前因其最不发达国家地位而向

其提供的贸易优惠，或采取逐步削减方式来避免此种优惠骤然减少； 

 9． 邀请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考虑，在适合毕业国家发展情况的时间内，酌情

向毕业国家提供最不发达国家享有的特别和差别待遇和豁免； 

 10．建议在适合毕业国家发展情况的时间内，考虑继续在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贸

易方面的技术援助综合框架下，执行技术援助方案； 

 11．邀请毕业国家政府在协商机制的支持下，密切监测过渡战略的执行情况，并

定期向秘书长通报； 

 12．请发展政策委员会在其他有关实体的协助和支持下，继续监测毕业国家在发

展方面的进展，以此补充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三年期审查工作，并就此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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